
北京语言大学 2020 年 

高校农村专项“志行计划”招生简章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35 号）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重点

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20〕

1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

今年高考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大部

署，2020 年学校继续实施“志行计划”，招收具有家国情怀、

国际视野、德才兼备、品学兼优的农村学生。 

一、报名条件 

1.边远、贫困和民族等地区县（含县级市）以下高中，

身心健康、勤奋好学、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，具体实施区域

由有关省（区、市）确定； 

2.考生还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①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

名条件；②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在实施区

域的农村，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年以上户籍；③本人具有户

籍所在县高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。 

二、招生计划 

1.招生计划总数为 25 人。 

2.分专业计划和单科要求如下： 

学部（院系） 专业名称 科类 计划数 
高考单

科要求 



外国语学部 

日语 

文科

或综

合改

革 

2 

高考英

语、语文

两科成

绩之和

不低于

210分 

朝鲜语 2 

阿拉伯语 2 

俄语 2 

人文社会科学学部 

汉语国际教育 1 

汉语言文学 1 

国际政治 1 

新闻学（国际新闻传播） 1 

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 1 

信息科学学院 计算机类 

理科

或综

合改

革 

5 
高考英

语、数学

两科成

绩之和

不低于

210分 

商学院 

金融学（宏观经济核算与分析） 1 

会计学 1 

国际经济与贸易 1 

人力资源管理 1 

财务管理 1 

语言康复学院 特殊教育(言语听觉科学) 2 

*高考单科成绩按照满分 150分计算。 

三、报名办法 

1.2020 年 5 月 18 日 9:00 至 5 月 24 日 17:00，登录阳

光 高 考 特 殊 类 型 招 生 报 名 平 台

（http://gaokao.chsi.com.cn/gxzxbm/），按要求注册填报，

不需邮寄任何纸质材料。 

2.报名材料： 

（1）必报材料：①个人基本信息；②高中课程成绩和

排名、学业水平考试（会考）成绩；③个人陈述；④社会实

践证明、获奖或等级考试证书；⑤所在中学出具的考生综合

素质评价手册或对考生综合素质评定意见。 

（2）选报材料：①所在中学、社会团体或专家个人等

提供的实名推荐材料；②其他能够证明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

的材料（论文和专利不作为报名材料上传）。 



3.考生报名信息应填写完整、真实有效。上传证明材料

时，请使用材料原件的彩色扫描件或照片，并确保页面完整、

文字清晰。由所在中学或社会团体出具的材料须加盖公章；

专家个人提供的实名推荐材料须本人签字；竞赛或等级考试

证书须为颁发机构盖章原件。 

4.考生须下载打印《高校专项申请表》，按要求签字、

盖章后上传到报名系统内，并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提交报名。

未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并确认提交者，视为自愿放弃。 

5.志行计划限报 1 个专业志愿，专业志愿不调剂。 

6.考生应密切关注学校本科招生网和报名平台发布的

各类信息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四、优惠政策 

1.当年高考成绩不低于生源地第一批次本科录取分数

线且高考单科成绩符合要求的入选资格考生，经学校审核录

取到认定专业。 

2.对合并本科批次的省（区、市），按相关省级教育行

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确定的高校专项相应最低录取控制

分数线执行。 

3.综合改革省（区、市）相关专业的选考科目要求，以

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当年数据为准。 

4.在江苏省录取时，对学业水平测试两门选测科目等级

最低要求为 B+、B。 



5.未按要求填报者，视为放弃优惠资格。 

五、评审及录取 

1.专家评审：学校成立由学科专家组成的审核小组，对

经生源所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户籍、学籍资格审核通过的

考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。评审专家随机分组、报名材料一

档多评。 

2.资格认定：按照考生专业志愿分开排队，参考高中阶

段课程成绩、学业水平考试（会考）成绩、综合素质发展、

专业特长和创新潜质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确定入选资格考

生名单。 

3.审核录取：当年高考成绩符合优惠政策的入选资格考

生，须按照生源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

填报高考志愿，由学校审核后录取到认定专业。 

4.信息公开：6 月底前，入选资格考生名单在学校本科

招生网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公示。 

六、资助政策 

学校承诺：“决不让一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”

学校开设新生“绿色通道”，新生到校可先办理入学手续，

后依据相关政策对困难学生进行资助。学生在校期间设置有

“爱心成就未来助学金”、“华夏励志奖学金”等多种奖助学

金可供申请。学校还设有完善的勤工助学、助学贷款、助学

金、困难补助、学费减免等综合资助体系，确保家庭经济困



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资助咨询电话：010-82303919。 

七、监督机制 

1.志行计划招生工作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综合评

价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，加强监督制约，严防权力寻租。 

2.加强信息公开，入选考生名单实行高校、省（区、市）、

教育部三级信息公开，在学校本科招生网、各省级招生机构

网站和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公示。 

3.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，学校招生工作全程接受学校纪

委、考生、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，监督电话：010-82303020，

监督邮箱：jiwei@blcu.edu.cn。 

七、其他 

1.考生本人及推荐单位和个人应本着诚信原则，严格按

照相关要求和程序，认真负责地进行申请和推荐，如有弄虚

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报名资格并按相关规定处理。 

2.学校各项招生工作安排可能因教育主管部门有关政

策和学校工作做出调整，请密切关注阳光高考特殊类型招生

报名平台通知。 

3.学校志行计划报名及测试不收取任何费用。 

4.本简章由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号 

北京语言大学招生办公室 



    邮编：100083 

    电话：010-82303943 

    传真：010-82303135 

招办网站：zsb.blcu.edu.cn 

阳光高考：gaokao.chsi.com.cn 

E-mail：zhaoban@blcu.edu.cn 

北语本科招生官方咨询 QQ群：431548361 

http://zsb.blcu.edu.cn/
http://gaokao.chsi.com.cn/
mailto:zhaoban@blcu.edu.cn

